
青海省政府采购项目合同书

采购项目编号:青海乾宇公招 (货物)zOzs-0Os-z

采购项目名称:变谦县东坝乡热拉村集体购畜顶目 (二次)

采购合同编号:QHQY-zOzs-00⒌ 2

包号:包二

舰 (甲
1tΓ):

r|叫彷乐1^、 (彷):

采购日期:%亻 ,D.7 霾\酬

合同金额 (人民币
亻了虿F∶。∷

茁~哕Ⅰ耐甾



采 购 人 (以下简称甲方):奕谦县东坝乡人民政府 (本级 )

中 标 人 (以下简称乙方):青海中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q1、 乙双方根据⒛25年 07月 11日囊谦县东坝乡热拉村集体购畜项目 (二次 )

(采购项目名称)采购项目青海乾宇公招 (货物)zO⒛-00s吃 (采购项目编号)的

扌∫{标义件耍求和采购代理机构出具的 《中标通知书》,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

本 合同协议书。

`签汀本政府采购合同的依据

本政府采购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政府采购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

1.招标文件 ;

2.招标文件的澄清、变更公告 ;

3.中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 ;

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

5.中标通知书 ;

6.履约保证金缴费证明。

二、合同标的及金额 单位:元

序号 产品名称 品牌
格

 
号

规

 
型

生产厂家
数量及

单位
单价 合计

免费质

保期

| 装配式畜棚1# 中凯

整体建筑尺寸

长33.385m、 宽

1snl,共 7个柱

距8榀

青海中凯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5oom2

1220.3

兀
310150歹毛

验收合格

后 1年



2 运动场1# 中凯

尺寸为

33.385m

x22.5m

青海中凯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15oom2 121J「 G 181500,L

验收合格

后 1年

3 装配式畜棚⒛ 中凯

整体建筑

尺寸长

20m、 宽

1骊,共4

个柱距5

榀

青海中凯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3oom2

1220.3

兀
366090歹己

马佥刂攵彳≥{恪

丿ii1年

4 运动场z++ 中凯

由两套

150m2自勺

运动场组

成 ,尺寸

为

20mx7.5

lⅡ

青海中凯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3o0m2 121元 36300歹毛

验收合桦

后 1年

装配式饲草棚 中凯

长⒛m宽

1骊,共3

垮4道梁 ,

层高4.00

米,屋脊

高度

5.⒛米

青海中凯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300Π12 1312/G 393600歹毛

验收合柙

后 1年

6 水井 中凯

嬲

设计井深

45米左右

青海中凯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3口 76422^乇 229266歹毛

马佥收合衤

丿舌1句三

7 运动场水糟 亮点

400米 400丬

1.0米 400C

IIlm

佛山市亮点不

锈钢有限公司
16彳、 1025元 16400歹毛

验收合衤

后 1年

投标总价
大写:壹佰捌拾叁万叁仟叁佰零陆元整

小写:1833306.00元

根据上述政府采购合同文件要求,本政府采购合同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

写)壹佰捌拾叁万叁仟叁佰零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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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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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以人民币进行结算,合同总价包括:产品费、验收费、手续费、运输

出、 保险费、安装费、调试费、培训费、售前、售中、售后服务费、税金及不

ll∫ 顶见费等 全部费用。

三、交付时间、地点和要求

1.交货时间:自 合同签订之日起 1SO天内配送安装完成并验收合格。

交货地点: (具体根据甲方要求 )。

2.乙方提供不符合招投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产品,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3.乙方应将提供产品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产品合格证书、原厂保修资

料、随 机资料、工具和备品、备件等交付给甲方,如有缺失应及时补齐,否则视为

逾期交货。

4.甲方应当在到货 (安装、调试完)后__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逾期不验收

的,乙方可视为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由 甲乙双方签署产品验收单并加盖采购

人公章,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5.甲方应提供该项目验收报告交同级财政监管部门,由财政部门按规定程

序抽验 后办理资金拨付。

6.甲 方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有违约问题,可按招、投标文件的规定要求

乙方及 时予以解决。

7.乙方向甲方提供产品相关完税销售发票。

四、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额3O%为预付款;乙方所交付的产品安装完

lu,由 甲方按合同金额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硐%;所交付的产品经甲方验收合

恪九i,由 甲方按合同金额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27%为工程尾款。剩余30/0转为质



保金。质保期壹年满且产品无质量问题后,由乙方提出书面申请,甲方以转账方式

予以支付,不计利息。

五、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sO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 ,

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六、违约责任

1.乙方所提供的产品规格、技术标准、材料等质量不合格的,应及时更换 ;

更换 不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罚;因质量问题甲方不同意接收的,质保金全额扣

除,并由 乙方赔偿由此引起的甲方的一切经济损失。

2.乙方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权益而引发纠纷或诉讼的,均 由乙方负

责交涉 并承担全部责任。

3.因包装、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按质量不合格处罚。

4.甲 方无故延期接受货物和乙方逾期交货的,每天应向对方偿付未交货物

的货款3%。的违约金,但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违约货款的 sO/o,超过__天对方有权

解除合同, 违约方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5.乙方未按本合同和投标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乙方应

按本合 同合计金额的 bO/0向 甲方支付违约金。

6.乙方提供的货物在质量保证期内,因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和其它质

量原因 造成的问题,由 乙方负责,费用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不足另补。

7.其它违约行为按违约货款额 sO/o收取违约金并赔偿经济损失。

七、不可抗力



不 |丨∫抗力仗合同的某些内容有变更必要的,双方应通过协商在~天 内达成进

一步 履行合同的协议,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完全不能履行的,合同终止。

八、知识产权:详见合同通用条款

九、其他约定:无

十、合同争议解决

l。 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进行鉴定

。产品 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产品不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

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 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

协商解 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十一、合同生效及其它 :

1.本合同一式△份,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即为生效。

2.本合同未尽事宜,按经济合同法有关规定处理。

3.本合同

叩方 (滥
ii′t):

级 )

法定代表人或委 枉  法定

妒骺 砷匾|肚姒 饶J弥戈姆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

市城西支行

贝长丐手: 280400010茌 0030744

勹、:门t县东坝乡人民1

r   1YⅡ 、

岘 j1岛

贝长罕手:,s'lzJ‘ 9丨 o·丨田oQ诩g￠
∫



地址:锾 浒我东鸱丨啉砭久内、
联系电话:丨

sδ
qlJfl‘丐s

签约时间:冫 冫s年 1月 U 日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文苑路 1号 3号楼

1150全≡≡

联系电话 :13109730553

采购代理机

负责人或经

时间:冫沾 年

砻邺飚
/'1:言)∶

^


